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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 

川教厅办函〔2016〕24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推荐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 

专家库专家的通知 

 

省内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切实加强我省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的宏观

管理，推动专业教学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提升高校服务地

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对高校专业设置与专

业建设的研究、咨询和指导作用，经研究，拟建立普通高等学校

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（以下简称专家库），现就专家推荐

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家库性质 

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是教育厅聘请并领导的专家组

织，具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，接受教育厅委托，开展普通高

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的咨询、指导、研究、评估、服务等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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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开展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

研究。 

（二）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、专业布

点、办学条件等情况，对高校设置新专业进行论证、审议。 

（三）开展对高等学校新设专业的评估检查工作。 

（四）承担高等学校专业评估的研究、咨询、服务工作。 

（五）承担教育厅委托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三、推荐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遵纪守法。 

（二）熟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工作。 

（三）学术造诣高，教学或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丰富，

学风端正。本科院校专家须具有正高级职称，高职高专专家须具

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 

（四）组织协调能力较强。 

（五）身体健康。 

四、推荐要求 

（一）请各校高度重视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专家的推

荐工作，严格程序，认真把关，确保所推荐的专家满足基本条件

和工作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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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自愿参加推荐的前提下，各校结合自身学科专业优

势，确定推荐人选。原则上每校推荐本校专家人数本科院校不超

过 20 人、高职高专院校不超过 10 人。推荐的人员应为本校专职

教师，主要包括教学管理人员、学科专业带头人、教学名师等，

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不少于 50%。各校还可推荐熟悉高等教

育的行业企业专家 2-5 人。  

（三）请各校于 3月 15日前将推荐公文和推荐材料、汇总

表（附件 1）和信息表（附件 2）一式一份报送我厅高等教育处。

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：gaojiaochu502@163.com。 

 联系人及电话：刘晓曦（028-86138114） 

 

附件：1.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推荐人选

汇总表 

          2.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推荐人

选信息表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6 年 3月 3 日 

mailto:gaojiaochu502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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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推荐人选汇总表 
 

序号 姓名 推荐学校 院系（部门） 民族 年龄 职称 专业 学历 手机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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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专业建设专家库推荐人选信息表 
 

单位名称  

部门名称 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年龄  民族  专业技术职务  

学术职务  行政职务  

专业  专业方向  

毕业学校  

通信地址  邮政编码  

手机号码  
办公电话/ 
家庭电话 

 

电子邮件地址  

工作简历 

（限 1000 字以

内） 

 

所在高校推荐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公 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推荐工作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        电子邮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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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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